中共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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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奖励机制  
　　（一）对中介人的奖励  
　　1.对引进外来投资者来漯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项目（含1000万元人民币）或年缴纳税款500万元以上的流通企业、且两年内投产经营的,按投产后3年内所产生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省级以下留成部分（扣除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部分）的10%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项目归属财政支付。对新引进的独资或合资社会事业项目和外来投资者重点在我市兴建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额或工程实际投入决算的0.6%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由项目单位归属地财政支付。  
　　2.对漯河市以外其他组织促成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落户我市的，给予长效奖励：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所产生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扣除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部分），由引资方与受益方按5：5的比例进行分配，以后全部归受益方（或引资方与受益方共同协商确定具体年限和比例）。  
　　（二）对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驻漯单位的奖励  
　　对成功引进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项目（含1000万元人民币）或年缴纳税款500万元以上的流通企业项目的单位给予一定奖励：  
　　1.税收分成。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所产生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省级以下留成部分（扣除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部分）的40%上缴市财政，市财政拿出上缴部分的70%奖励引资单位。  
　　2.年终考核。对于成功引进项目的单位，年终按照《漯河市县级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给予加分（具体加分标准按市考核办制定的为准）。  
　　3.政治待遇。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在评先评优方面优先；对在引进项目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有关工作人员，除给予一次性奖励或记功、 优先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外，在干部任用方面优先。  
　　（三）对各县区、经济开发区的奖励  
　　鼓励各县区、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中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按照全市统一规划，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特色优势，大力发展“飞地经济”，集约利用土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集聚，实现区域内经济的相互补充、互惠共赢、共同发展。对成功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且项目落户到经济开发区或其他县区的，给予长效奖励：  
　　1.税收分成。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所产生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省级以下留成部分（扣除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部分）的60%，由受益财政上缴市财政后，全额奖励引资县区（或引资方与受益方共同协商确定具体年限和比例）。  
　　2.当年利用市外资金、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有关招商引资目标考核的指标按引资方与受益方5∶5的比例分配，次年及以后的增资额全部纳入受益方统计。其中项目开工建设2年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全部纳入引资方统计。  
　　（四）对项目单位给予的奖励  
　　对世界500强或者国内500强企业在漯设立区域性总部的，或者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且投资总额在亿元以上的高科技产业项目，市政府一次性奖励企业300万元；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知名企业、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漯设立研发机构，经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研发机构的，市政府分别给予一次性200万元、100万元的项目资助。  
　　二、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成立以市委书记任组长，市政府市长任常务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考核办、市政府目标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投资促进局、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漯河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全市招商引资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招商引资项目在进驻、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认定全市各单位招商引资成果，策划、组织、实施全市对外推介及重大招商活动，研究修订并督促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奖励措施。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处理招商引资工作日常事务。  
　　（二）过程管理。对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实行项目备案、月上报、季督查、半年考评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1.项目备案。各单位引进的项目，在签订投资协议或合作合同后，要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备案（附件1）；多家单位先后申报同一项目时，先申报备案者视为引资单位；项目申报备案时要提供投资合同、投资方身份证明、新建企业营业执照等认定所需材料。  
　　2.月上报。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引进项目月报工作。每月填写《招商引资成果月报表》（附件2）上报每月引进项目实际到位资金、招商信息、客商考察情况，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次月5日前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首次上报的项目需附项目所在地区位图。每月分系统组织召开情况通报会。  
